
國 立 科 學 工 藝 博 物 館 編 制 表 修 正 總 說 明                    
一 、 國 立 科 學 工 藝 博 物 館 暫 行 組 織 規 程 第 二 條 條 文 暨 編 制 表 修 正 案 前 於 九 十 二 年 八 月 五 日 經 教 育 部 台 參 字 第 ０ 九 二

０ 一 一 三 七 三 九 Ａ 號 令 發 布 在 案 ， 並 經 考 試 院 九 十 二 年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考 台 組 貳 一 字 第 ０ 九 二 ０ ０ ０ 七 九 二 八 一

號 函 復 ： 國 立 科 學 工 藝 博 物 館 暫 行 組 織 規 程 第 二 條 修 正 條 文 同 意 核 備 ， 至 編 制 表 請 依 ﹁ 各 機 關 職 稱 及 官 等 職 等

員 額 配 置 準 則 ﹂ 相 關 規 定 ， 修 正 編 制 表 格 式 及 部 分 職 稱 之 員 額 配 置 後 ， 再 循 行 政 程 序 辦 理 。  

二 、 依 ﹁ 各 機 關 職 稱 及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配 置 準 則 ﹂ 規 定 ， 國 立 科 學 工 藝 博 物 館 屬 中 央 三 級 社 教 文 化 機 關 ， 員 額 配 置 為 ：

簡 任 職 務 不 逾 十 五 ％ 及 委 任 職 務 不 逾 二 十 五 ％ 。 

三 、 基 於 上 述 緣 由 ， 修 正 說 明 如 次 ： 

︵ 一 ︶ 依 考 試 院 銓 敘 部 制 式 格 式 製 作 編 制 表 修 正 。 

︵ 二 ︶ 在 總 員 額 數 不 變 之 原 則 下 ， 擬 修 正 配 置 員 額 為 ： 

１ 、 組 員 原 十 五 名 減 少 三 名 為 十 二 名 ； 並 相 對 增 加 辦 事 員 二 名 ︵ 調 整 後 辦 事 員 為 三 名 ︶ 及 書 記 一 名 ︵ 調

整 後 書 記 為 三 名 ︶ 。 

２ 、 技 士 原 十 五 名 減 少 四 名 為 十 一 名 ； 並 相 對 調 整 增 加 技 佐 四 名 ︵ 調 整 後 技 佐 為 五 名 ︶ 。 

３ 、 現 有 組 員 及 技 士 各 二 人 繼 續 留 任 原 職 稱 原 官 等 至 離 職 時 為 止 ， 出 缺 後 改 置 。 



國 立 科 學 工 藝 博 物 館 編 制 表 修 正 對 照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修 正 編 制 表 現 行 編 制 表 員 額

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增 減

說 明 

館 長 簡 任

第 十 二 職 等 至 
第 十 三 職 等 

一 

必 要 時 得 比 照 專 科 以

上 學 校 校 長 資 格 聘

任 。 

館 長  簡 任

第 十 二 職 等 至

第 十 三 職 等 

一  

必 要 時 得 比 照 專 科 以

上 學 校 校 長 資 格 聘

任 。 

  

 

副 館 長 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 一  

必 要 時 得 由 研 究 員 兼

任 。 

副 館 長 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一  

必 要 時 得 由 研 究 員 兼

任 。 

  

 

主 任  

薦 任
至 簡

任  

第 九 職 等 至  

第 十 職 等  

四  

( 一 )

一 、 其 中 一 人 必 要 時

得 由 研 究 員 或 副

研 究 員 兼 任 。 

二 、 增 列 蒐 藏 研 究 組

主 任 由 研 究 員 或

副 研 究 員 兼 任 。

主 任  

薦 任
至 簡

任  

第 九 職 等 至

第 十 職 等  

四 

︵ 一 ︶
一 、 其 中 一 人 必 要 時

得 由 研 究 員 或 副

研 究 員 兼 任 。 

二 、 增 列 蒐 藏 研 究 組

主 任 由 研 究 員 或

副 研 究 員 兼 任 。

  

 

研 究 員 或  

副 研 究 員  
  六 

依 照 教 育 人 員 任 用 條

例 有 關 教 師 之 規 定 辦

理 。 

研 究 員 或  
副 研 究 員  

聘 任  六 

依 照 教 育 人 員 任 用 條

例 有 關 教 師 之 規 定 辦

理 。 

  

 

助 理 研 究  

員 或 研 究  

助 理 

  十 七

依 照 教 育 人 員 任 用 條

例 有 關 教 師 之 規 定 辦

理 。 

助 理 研 究  

員 或 研 究  

助 理 

聘 任  一 七

依 照 教 育 人 員 任 用 條

例 有 關 教 師 之 規 定 辦

理 。 

 

 

 



技 正  薦 任

第 八 職 等 至  

第 九 職 等  

四   技 正  薦 任

第 八 職 等 至

第 九 職 等  

四    

 

 

分 析 師  薦 任

第 八 職 等 至  

第 九 職 等  

一   分 析 師  薦 任

第 八 職 等 至

第 九 職 等  

一   
  

 

專 員  薦 任

第 七 職 等 至  

第 八 職 等  

五   專 員  薦 任

第 七 職 等 至

第 八 職 等  

五   
 

  

設 計 師  薦 任

第 六 職 等 至  

第 八 職 等  
二   設 計 師  薦 任

第 六 職 等 至

第 八 職 等  

二   
 

  

管 理 師  薦 任

第 六 職 等 至  

第 八 職 等  

一   管 理 師  薦 任

第 六 職 等 至

第 八 職 等  

一   
 

  

組 員  

委 任
或 薦

任  

第 五 職 等 或  

第 六 職 等 至  

第 七 職 等  

十 二  組 員  

薦 任
或 委

任  

第 五 職 等 或

第 六 職 等 至

第 七 職 等  

十 五   三  

減 列 三 人 ， 一 人 改 置 書 記 、 二 人

改 置 辦 事 員 ， 以 符 ﹁ 各 機 關 職 稱

及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配 置 準 則 ﹂ 第 七

條 之 規 定 。 

技 士  

委 任
或 薦

任  

第 五 職 等 或  

第 六 職 等 至  

第 七 職 等  

十 一  技 士  

薦 任
或 委

任  

第 五 職 等 或

第 六 職 等 至

第 七 職 等  

十 五   四  

減 列 四 人 ， 改 置 技 佐 ， 以 符 ﹁ 各

機 關 職 稱 及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配 置 準

則 ﹂ 第 七 條 之 規 定 。 

解 說 員  委 任

第 四 職 等 至  

第 五 職 等  

八  

一 、 內 四 人 得 列 薦 任

。 

二 、 必 要 時 得 依 教 育

人 員 任 用 條 例 規 定 聘

任 。 

解 說 員  委 任

第 四 職 等 至

第 五 職 等  

八  

其 中 四 人 得 列 薦 任 第

六 職 等 。 必 要 時 得 依

照 教 育 人 員 任 用 條 例

規 定 聘 任 。 

  

依 ﹁ 各 機 關 職 稱 及 官 等 職 等 員 額

配 置 準 則 ﹂ 規 定 ， 備 考 欄 文 字 修

正 。 



技 佐  委 任

第 四 職 等 至  

第 五 職 等  

五

一 、 內 三 人 得 列 薦 任

︵ 其 中 一 人 係 由 本 職

稱 尾 數 一 人 ， 合 併 計

給 。 ︶ 

二 、 內 二 人 俟 留 用 技

士 出 缺 後 改 置 。

技 佐  委 任

第 四 職 等 至

第 五 職 等  

一   四   

增 列 四 人 ， 係 由 技 士 四 人 改 置 ，

以 符 ﹁ 各 機 關 職 稱 及 官 等 職 等 員

額 配 置 準 則 ﹂ 第 七 條 之 規 定 。 

辦 事 員  委 任

第 三 職 等 至  
第 五 職 等  

三

內 二 人 俟 留 用 組 員 

出 缺 後 改 置 。

辦 事 員  委 任

第 三 職 等 至

第 五 職 等  

一   二   

增 列 二 人 ， 係 由 組 員 二 人 改 置 ，

以 符 ﹁ 各 機 關 職 稱 及 官 等 職 等 員

額 配 置 準 則 ﹂ 第 七 條 之 規 定 。 

書 記  委 任

第 一 職 等 至  

第 三 職 等  
三

內 三 人 俟 留 用 雇 員 

出 缺 後 改 置 。 

書 記  委 任

第 一 職 等 至

第 三 職 等  

二  

內 二 人 俟 留 用 雇 員 出

缺 後 改 置 。 

一   

增 列 一 人 ， 係 由 組 員 一 人 改 置 ，

以 符 ﹁ 各 機 關 職 稱 及 官 等 職 等 員

額 配 置 準 則 ﹂ 第 七 條 之 規 定 。 

主 任 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 一   主 任 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 一  

   

 

室
事
人
 

組 員  

委 任
或 薦

任  

第 五 職 等 或  

第 六 職 等 至  

第 七 職 等  

一  

 室
事
人
 

組 員  

薦 任
或 委

任  

第 五 職 等 或

第 六 職 等 至

第 七 職 等  

一  

    

室
計
會
 

主 任 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 一   

室
計
會
 

主 任 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 一  

   

 



 

組 員  

委 任
或 薦

任  

第 五 職 等 或  

第 六 職 等 至  

第 七 職 等  

三  

  

組 員  

薦 任
或 委

任  

第 五 職 等 或

第 六 職 等 至

第 七 職 等  

三  

    
合 計  

九 ０

( 一 )
 合 計  

九 ０

( 一 )

 
  

 

附 註 ： 

一 、 本 編 制 表 所 列 職 稱 、 官 等 職 等 ， 應 適 用 ﹁ 甲 、 中 央 機 關 職 務

列 等 表 之 十 二 ﹂ 之 規 定 ； 該 職 務 列 等 表 修 正 時 亦 同 。 

二 、 現 職 雇 員 三 人 ， 仍 以 原 職 稱 留 用 ， 出 缺 後 改 置 為 書 記 。 

三 、 現 職 組 員 二 人 ， 得 繼 續 留 任 原 職 稱 原 官 等 至 離 職 時 為 止 ， 出 缺

辦 事 員 。 

四 、 現 職 技 士 二 人 ， 得 繼 續 留 任 原 職 稱 原 官 等 至 離 職 時 為 止 ， 出

缺 後 改 置 為 技 佐 。

附 註 ： 

一 、 本 編 制 表 各 職 稱 之 職 等 ， 應 適 用 ﹁ 甲 、 中 央 機 關 職 務 列 等 

表 之 十 二 ﹂ 之 規 定 ， 該 職 務 列 等 表 修 正 時 亦 同 。 

二 、 本 館 籌 備 處 原 依 雇 員 管 理 規 則 進 用 之 現 職 雇 員 二 人 ， 仍 

以 原 職 稱 留 用 ， 出 缺 後 改 置 為 書 記 。 
 

  

依 ﹁ 各 機 關 職 稱 及 官 等 職 等 員 額

配 置 準 則 ﹂ 相 關 規 定 調 整 員 額

後 ， 文 字 修 正 。 

 


